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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审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

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6年 8月 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重新审议了全资子公司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制药”）与母公司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2012 年 11月 8日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和《房屋

租赁协议》及 2013 年 7月 1日签订的《污水委托处理协议》。 

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江

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等关联交易已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姚兴田，注

册资本：9275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品、普货运输；药品、医疗

器械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原料

药（含抗肿瘤类、激素类）、离子交换树脂、有机中间体制造，住所：邗江工业

园，2015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76949.23万元、净资产108202.16

万元、营业收入146286.70万元、净利润7586.24万元。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背景 

1、鉴于扬州制药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既往渊源，且在安保、环保、

生活后勤等方面有赖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一定的服务。因此与江苏

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综合服务协议》。 

2、扬州市文峰路 21 号的土地为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扬州制药厂）

名下土地，扬州制药为使用该等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因此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房屋租赁协议》。 

3、扬州制药无独立的污水处理装置，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建有一套

日处理 1500 万吨综合医药废水的处理装置，通过了环保管理部门的验收，扬州

制药所产生的废水进入该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因而其污水排放均需委托江苏

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用其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亦同意向扬州制药提供代为处理污水的服务，因此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了《污水委托处理协议》。 

 

（二）交易标的 

1、2012年11月8日扬州制药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综合服务

协议》，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安保服务、环保服务、

生活后勤服务等。安保服务具体包括安全生产、治安保卫、消防等内容；环保服

务具体包括工业污水处理和排放、工业垃圾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厂区绿化等内

容；生活后勤服务具体包括食堂餐饮、厂区卫生、办公区水电维修等内容。 

2、2012 年 11 月 8 日扬州制药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土地

使用权租赁协议》，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租赁

给乙方作为生产经营使用。该部分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6444.14平方米。 

2012年11月8日扬州制药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协

议》，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部分房屋租赁给扬州制药作为生产

经营使用。该部分房屋面积为11403.21平方米。 

3、2013年7月1日扬州制药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污水委托

处理协议》，扬州制药委托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用其污水处理装置进行污

水处理，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扬州制药提供代为处理污水的服务。 

 



（三）交易价格 

1、《综合服务协议》考虑到服务成本和其他不可预测因素，江苏联环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综合服务费的形式向乙方收取一定的费用，收费标准暂定为每月 4

万元。 

2、根据《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年租金按每平方米 15 元计算；根据《房

屋租赁协议》，年租金按每平方米 108 元计算。 

3、根据《污水委托处理协议》每月应支付污水处理费为人民币 8 万元。 

 

（四）付款安排 

1、《综合服务协议》费用结算采取立即支付和按月支付两种形式，双方根据

实际发生的内容和情况协商确定。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取扬州制药有

关费用时，负责向扬州制药提供收费依据，并向扬州制药开具正式发票以供扬州

制药财务入账。 

2、《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房屋租赁协议》的租金以现金或电汇方式按

月支付，每月25日前付清当月租金，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取扬州制药

租金时，应向扬州制药开具正式发票以供扬州制药财务入账。 

3、《污水委托处理协议》污水处理费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充分

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

或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